同环函（服务）辐〔2026〕14号
关于大同新能源电池绿色智造基地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山西绿碳智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关于〈大同新能源电池绿色智造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报批申请》及相关资料收悉。结合大同市生态环境评估中心出具的《大同新能源电池绿色智造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报告》（同环评估函〔2026〕57号），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你公司拟在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航产业园区建设大同新能源电池绿色智造基地建设项目，本项目占地类型为工业用地，占地面积95.8035hm2，该项目主要为入驻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与行政审批部对该项目进行了备案（项目代码：2603-140251-89-01-782869），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110kV变电站一座，主变3台，容量为3×63MVA（2用1备），采用三相双绕组有载调压变压器，变比110/10kV；9栋厂房，8栋仓库，14栋宿舍，2栋食堂，1栋活动中心，1个生活垃圾站，3个物流岗，1个行政岗，1个生活岗，停车位等（新能源充电桩共780个，采用交直流一体充电桩，功率60kW）。该项目的总投资为490040.21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188万元，占总投资额的0.04%。依据技术评估报告，项目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后，项目实施对区域环境影响可接受。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你公司在项目设计、建设、运行和环境管理中要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并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严格落实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控制作业范围，优化场地布置，严格执行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六个百分之百”要求；选用低噪声机械，定期对机械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禁止施工作业，不得扰民；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于场地洒水抑尘，不外排；施工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及时清运处置，不得乱堆、乱倒。

2、严格落实电磁环境和声环境保护措施。合理布局变电站及相关设施，优先采用低噪声设备，选用低电磁干扰的主变压器，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电磁环境和声环境保护措施，运营期要认真做好环境保护设施维护和运营管理，并加强巡查和检查，定期开展检测，确保工频电场、工频磁感应强度和噪声排放满足相应的国家标准限值。

3、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依法依规加强固体废物收集、贮存、转移等环节的管控，严防次生环境问题发生。规范配套建设事故油池，确保发生事故或漏油时，事故油能够得到妥善收集贮存，定期对地下事故油池的完好情况进行检查，确保无渗漏、无溢流，防止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环境污染风险，确保环境安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废铅酸蓄电池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点，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危废贮存场所须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

4、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你公司要认真履行生态保护职责,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防沙治沙、水土流失防治、生态恢复等各项保护措施，施工结束后及时做好迹地清理，及时对临时用地进行恢复，切实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5、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措施。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在施工场地与文物保护范围之间设置物理隔离设施及明显警示标识，严禁施工机械、人员擅自进入保护区域，防止施工时可能对文物本体造成冲撞、碾压等破坏，不得在文物保护区内堆放建筑材料或倾倒施工废弃物。优化施工作业方法，施工时严控开挖面积并及时回填，并随时观察施工期间周围地面的变化情况，避免施工对文物周边环境造成破坏，确保文物安全。
6、建立健全各项环境管理制度，按要求设置相应的环境管理机构和人员，负责项目运营过程的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控；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制定规范有效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提高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与应急能力，确保环境安全；严格履行环境监测计划，定期进行跟踪监测，发现问题，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7、做好输变电工程相关科普知识的宣传工作，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及时公开项目建设与环境保护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8、项目实施前依法办理其他相关手续。

三、你公司在项目设计、建设、运行和环境管理中要严格落实《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2020)》有关要求，如有新颁布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规范、标准涉及本项目，应严格执行新的管控要求。
四、你公司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投入运行。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生态保护、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按要求重新报批。

五、大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按照职责负责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及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六、你公司收到本批复10个工作日内，要将批准后的《报告表》送大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并按规定接受日常监督检查。
                            　

                              大同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5月12日
抄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市生态环境评估中心,

山西琦君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